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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山东宏桥新型材

料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山

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持

有人会议规则”）及其它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

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证券”）编制。中信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

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信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732 号”文核准，山东宏桥新

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山东宏桥”）获准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60 亿元的公司债券。2016 年 1 月 14 日，发行人成功发

行了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债券简称“16 宏桥 01”，债券代码“136148”；品种二：债券简称“16 宏桥 02”，

债券代码“136149”），该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 30 亿元，期限分设两个品种：

品种一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发行规模 20 亿元；品种二期限为 5 年期，发行规模 10 亿元。2016 年 1 月

27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

二期）（债券简称“16 宏桥 03”，债券代码“136202”），该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

为 18 亿元，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2016 年 2 月 24 日，发行人成功发行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债券简称“16 宏桥 05”，债券代码“136230”），

该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 12 亿元，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

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上述债券尚在存续期内。 

中信证券作为上述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上述债券的债券持有

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三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上述债券之重大事

项报告如下： 

根据发行人发布的《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中国宏桥集团

有限公司发布澄清公告及延迟披露 2016 年度全年业绩相关事宜的公告》，

Emerson Analytics Co. Ltd.于 2017 年 2 月 28 日发表负面报告，对发行人的控股

股东中国宏桥集团有限公司（证券代码：1378.HK，下称“中国宏桥”）有失实

及误导性陈述以及对中国宏桥及其管理层无理恶意指控。2017 年 3 月 1 日，中

国宏桥在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称，中国宏桥的股份于 2017 年 3 月 1 日上午 10：

53 起短暂停牌，以待其发出有关上述报告之澄清公告。2017 年 3 月 6 日，中国

宏桥在香港联交所发布澄清公告及恢复买卖公告，中国宏桥正在编制一份详细的

澄清公告以反驳及/或澄清指控报告的主要不利指控及驳斥破坏公司股东对其业



 

务及财务状况的信心之企图；中国宏桥股票自 2017 年 3 月 7 日上午 9 时起在香

港联交所恢复交易。 

2017 年 3 月 21 日，中国宏桥在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称，由于中国宏桥需要

更多时间处理公司核数师就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审核工作中的审计

发现，中国宏桥正在处理及解决有关审计发现，且核数师已暂停其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审核工作，以待跟进将予解决的事宜，中国宏桥可能延迟刊

发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全年业绩。2017 年 3 月 22 日，中国宏桥在

香港联交所发布短暂停牌公告称，中国宏桥之股份自 2017 年 3 月 22 日上午 9

时起短暂停止买卖，待中国宏桥刊发一份有关中国宏桥核数师就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审核工作中的审计发现及下一步建议的工作安排的公告。 

根据发行人发布的《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中国宏桥集团

有限公司发布澄清公告及延迟披露 2016 年度全年业绩相关事宜的公告》截至该

等公告签署日，中国宏桥仍在按照计划积极推动上述事宜有关工作的开展，并将

及时向投资者公告相关进展；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一切正常，不存在对

独立第三方的担保，且近期发生在发行人所在区域的金融风险及相关公司，与发

行人毫无牵涉，发行人不会因此承受负面不利影响或风险，偿债能力无重大不利

变化。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订）》、《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受托管理人将勤勉履行各项受托管理职责，持续

密切关注中国宏桥发布澄清公告及延迟披露 2016 年度全年业绩相关事宜的进

展，督促发行人及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宏桥继续推动上述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切实保障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权益。受托管理人在此提请全体债券持有人

充分关注前述中国宏桥发布澄清公告及延迟披露 2016 年度全年业绩相关事宜和

进展，并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